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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85         证券简称：城发环境       公告编号：2024-069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署 

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大厦 21 层改造项目施工

合同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1.公司控股子公司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沃克曼”）中

标了“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大厦21层改造项目”工程，现沃克曼拟与河南

颐城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颐城控股”）签订“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司投资

大厦21层改造项目施工合同”（以下简称“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含税价

人民币270.91万元。 

2.鉴于沃克曼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颐城控股为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投资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与颐城控股均为投资集团控股子公司，

沃克曼与颐城控股均受投资集团控制。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

关规定，沃克曼与颐城控股构成关联关系，施工合同的签署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基本情况 

沃克曼中标了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大厦21层改造项目，现沃克曼拟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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颐城控股签订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含税价人民币270.91万元。 

本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二）关联关系 

鉴于沃克曼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颐城控股为投资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与

颐城控股均为投资集团控股子公司，沃克曼与颐城控股均受投资集团控制。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沃克曼与颐城控股构成关联关系，

施工合同的签署构成关联交易。 

（三）审批程序 

2024年06月10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

公司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签署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大厦21层改

造项目施工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表决结果为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关联董事白洋先生、张东红先生、陈兰女士、李文强先生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及战略委员会审议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本次关联交易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0007457714088 

住    所：郑州市金水区鸿苑路61号西园区33号楼202室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力 

注册资本：180254.01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2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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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控股公司服务；以自有资金对旅游、健康、医疗、体育、文化等

产业投资、投资管理；园林绿化工程施工。（涉及许可经营项目，应取得相关部

门许可后方可经营） 

（二）历史沿革 

2002年12月，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司由河南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出资。主要承

担投资集团在健康生活服务领域的投资引导、对外合作、产业培育等功能。 

（三）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 

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司是河南投资集团的全资二级投融资平台子公司，注

册资本 18.03亿元，至 2024年 6月总资产约 121亿元。主要聚焦产业园区、生

态文旅两大主要业务条线，坚持高端引领，试点推动，能力与规模并重，通过

整合政府端、企业端、社会端资源，搭建省内有影响力的产业园区及文旅综合

性专业化运营平台,打造河南省领先的幸福产业投资运营商，助力河南省“幸福

美好家园”现代化建设。 

（四）关联关系说明 

鉴于沃克曼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颐城控股为投资集团的控股子公司，公司与

颐城控股均为投资集团控股子公司，沃克曼与颐城控股均受投资集团控制。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沃克曼与颐城控股构成关联关系，

施工合同的签署构成关联交易。 

（五）经核查，颐城控股不是失信被执行人。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大厦21层改造项目。 

（二）建设地点：郑州市农业路投资大厦21层。 

（三）工程承包范围：办公区域内装饰装修施工、设备采购及安装、竣工验

收、移交等全部建设内容（包含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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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采取协同采购方式确定合同价格。 

五、关联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发包人（全称）：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司 

承包人（全称）：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

国招标投标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原则，合

同双方就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大厦21层改造项目工程事宜经协商一致，订

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司投资大厦21层改造项目 

工程地址：郑州市农业路投资大厦21层。 

工程承包范围：办公区域内装饰装修施工、设备采购及安装、竣工验收、移

交等全部建设内容（包含设计）。 

（二）合同工期 

自合同签订起30个日历天。 

（三）合同价款 

1.签约暂定合同价为：270.91万元。 

2.合同价格形式：固定总价合同。 

（四）合同生效 

本合同在各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六、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全资子公司沃克曼通过协同采购方式中标“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司投资

大厦21层改造项目”工程，符合公司正常业务需要。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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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招投标管理相关制度，中标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沃克曼与颐城控股签订施工合同，属于正常的

商业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

产生不利影响，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不利

影响。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情况 

2024年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与本公告所述关联方（包含受同一主体控

制或相互存在控制关系的其他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人

民币117,494.9886万元（不含本次），均已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审议或披露程序,

其中未达披露标准的为：公司下属全资子公司河南沃克曼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沃克曼”）签署溆浦鹏程环保有限公司飞灰填埋场施工总承包，合同金

额421.53万元；沃克曼与河南省人才集团有限公司签署绿地新都汇7#楼6-7层装

修改造工程合同，合同金额264.3945万元；沃克曼与许昌安彩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签署办公区域及其基础防护工程项目EPC总承包，合同金额1990万元；沃克曼与

河南豫煤数字港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濮阳龙丰纸业有限公司生物质锅炉配背压式

汽轮机组项目钢筋采购合同，合同金额485.1898万元；沃克曼与河南安彩高科股

份有限公司签署硼硅药用玻璃项目厂房内部改造工程合同，合同金额269.7341

万元。 

八、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审议情况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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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公司全资子公司沃克曼通过协同采购方式中标“河南颐城控股有限公

司投资大厦21层改造项目”工程，符合公司正常业务需要。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

规定和公司招投标管理相关制度，中标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

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及有关法律规定，沃克曼与颐城控股签订施工合同，属于

正常的商业行为，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鉴于沃克曼为公司全资子公司，颐城控股为投资集团的控股子公司，

公司与颐城控股均为投资集团控股子公司，沃克曼与颐城控股均受投资集团控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相关规定，沃克曼与颐城控股构成关联关

系，施工合同的签署构成关联交易； 

（三）本次审议该议案程序合法、合规，符合公司章程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九、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及附件； 

（二）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及附件； 

（三）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八次会议决议； 

（四）第七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五）上市公司关联交易情况概述表。 

特此公告。 

 

 

                              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09月11日 


	（三）主要业务近三年发展状况
	（四）关联关系说明

